
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南京市保障性限价住房政策，凡符合供应条件的省级机关职工，可按申请流程向南京市房改办提出购房申请，但在省级机关相关人员中，存在对相关信息和政策不够了解的情况。为此，经联系市房改办和市安居集团，将在省级机关范围内组织一次专场介绍会。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1、供应对象的主要条件：

（1）本市江南六区和江宁区户籍；

（2）在南京市无房屋权属登记、交易记录的家庭，或签定劳务合同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两年（含）以上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（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）。

2、当前房源和房价情况：主要房源在岱山片区，面积以86平方米（三房）为主，有少量65、75平方米小户型；花岗片区、上坊片区有少量房源。每平方米均价花岗片区为8600元、上坊片区为8400元、岱山片区为8010元。

3、可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4、转让规定：购房满5年方可上市转让，转让时需补交原购房价的10%。

二、介绍会安排

1、各主管单位抓紧做好本级及所属单位有意参会人员的报名工作，统一填报参会人员报名表（表格下载地址附后），于本月24日前将报名表送省级机关房改办（西康路47号303室，朱星镇，83398696）。

2、介绍会时间预定于本月29日召开，具体时间、地点于26日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门户网“通知公告”栏发布，请自行关注。

3、介绍会由市房改办、市安居集团和住房建设单位介绍有关情况，发放宣传资料和申购表，解答疑问。

附件：本通知及报名表电子版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门户网“通知公告”栏下载，网站地址http://www.jsglj.gov.cn。
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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